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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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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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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十
二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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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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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
阿
耽
達
磨
義
論
》
為
學
習
上
座
部
阿
耽
達
磨
的
第
一
本
教
材
。

在
緬
甸

P

沙
彌
與
比
丘
必
須
將
本
論
熟
記
在
心
，

才
准
許
研
讀
阿
耽
達
磨
藏
及
其
註
釋
。

達

將

對
了
解
。

《
法
集
諭
》

r-、

'
串
扭
曲
名
可
被
譯
為 ---, 

L一一
? 

編
輯
了
一
個
與
存
在
究
竟
要
素
有
闢

。
本
論
以
整
個
阿
因
此
達

架

「
叫
泊
湖

第

〉
9

占
了

9

分
析
論
母
的
第

「
三
法
」
|
|
菁
、

且可

言已

。

列
舉
了

十

們
吋
9
其
閱

(j11 

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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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
每
一
種
心
依
序
剖
析
與
其
相

廳
的
心
阱
，
每
個
心
間
也
都
有
完
整

的
定
義
。第

〈
色
品
〉
9

自
列

舉
、
分
頓
不
同
的
色
怯

9

理
上
來
看
屬
於
無
記
的

「
法
」
。第

三
口
附
〈
概
說
品
〉
9

簡
要
解

釋
了
阿
昆
達
磨
論
母
與
「
經
的
論
母
」

中
所
有
的
名
相
。

最
後
，
作
為
總
結
的
〈
義
釋
品
〉

更
扼
要
地
說
明
阿
昆
遠
磨
論
母
，
但

並

「
經
的
論

母
」
o

《
分
別
論
》
(

共
有

，
每
口
間
都
是
獨
立
的
論
述
9

、
處
、
界
、

、
根
、

鵲
起
、
念
處
、

勤
、
神
足
、

、
八
正
道
、
禪
、

、
悶
悶
予
處
、

無
礙
解
智
、
智
的
種
類
、

惱

的

字
目
錄
)
與
「
法
、
心
」

~ 

宇
宙
的
心
理
世

分
怖
圖
」

r-" 

丹
。
可o
m
片
且
可
冒
吧
。
H
J

切
口
已
此
間
阿
峙
的
叩
門

,A, 

別
論
》
的
大
部

(
雖
然
並
非
全
部
)
都
包
含
三
小
部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六
十
期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w
v
o
t

分
:
(
一
)

「
經
的
方
法
」
所
作

的
分
析
;
(
二
)
依
「
阿
昆
達
磨
方

怯
」
所
作
的
分
析
;
(
一
二
)
問
難
的

9

即
運
用
諭
母
的
分
穎
審
察
主

題《
摺
什
站
回
想

煩

《
界
論
》
(

完
全

。
它
探
討
所
有

i丹

蘊
、
』
躍
、
界
三
綱
要

「
怯
于
試
圖
確
定
它
們
是
否
含
攝
在

(
或
到
什
麼
程
度
)
，
以

及
是
否
與
三
綱
要
相
應
。

隘磁盤瀏一B'ffi'智富紙都密密當響ml!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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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光
莊
嚴
門
第
六
十
期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V
O
七

,A, 

》
(
可
口
悄
悄
函
』
臼
h
u
h
M
B

豈
是

3

日
疋
阿
昆
達
磨
藏
中
一
部
較

輔
相
似
「
經
的
方
法
」
而
非
「
阿
昆
達

磨
方
法
」

一
開
始
概
括
地
列
舉
了
施

(
概
念
)

?
這
表
示
本
論

最
初
的
目
的
在
於
補
充
其
他
的
論
，

以
便
說
明
那
些
因
為
嚴
格
運
用
「
間

因
此
建
磨
方
法
?
而
被
排
除
在
外
的

「
概
愈
的
實
在
」
叫
。

這
作
品
對
不
間
睡
餌
，
的
人
提
出

了
正
式
的
定
義
，
全

口
冊
，

一
日
用
處
理
單
一
一
睡
穎
的
人
;

第
二
品
處
理
一
對
;

《
論
事
》
(

辯
證
的
論
述
，

子
帝
須
長
老
(
自
已
叩
門

J
E
闊
的
自
)
所
著
。

是
部

體

連

非
上
座
部
佛
教
學
派
的
異
端
見
解
，

而
於
佛
陀
般
涅
槃
二
百
一
十
八
年
後

的
阿
育
王
時
代
編
輯
本
書
。

註
釋
書
為
正
典
收
藏
本
論
提
出

辯
解
?
認
為
是
佛
陀
自
己
預
見
會
有

的
大
綱
，
目

錯
誤
發
生
，
於
是
事
先
定
下
了
抗
辯

子
帝
頭
只
是
依

鑽

已
。

9

間
將
內
容
填
入
一
期

《
雙
諭
》
(
蚓
、SS
Q
F
G
)的
目
的

?
並
定
義

名
粗
的
精
確
用
法
。

論
」
'
是
因
為
其
論
述
的
方
式
，
普

遍
使
用
一
對
以
正
反
兩
面
表
達
間
體

的
組
合
。
舉
例
來
說
，
第
一
品
的
第

一
雙
問
題
是
:
「
所
有
的
善
法
都
是

善
因
嗎
?
或
所
有
的
善
國
都
是
善
法

嗎
?
L這

部

共
有
十
口
問
:
(
一
)

因
;
(
一
一
)

9
(一
二
)
處
;
(
四
)

界
;
(
五
)

9
(
4川
)
行
;
(
七
)

隨
眠
;
(
八
)
心
;
(
九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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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

發
趣
論
》
(

可

能

是
阿
昆
達
磨
藏
中
最
重
要
的
作
品
，

因
此
，
傳
統

稱
之
為
《
大
諭
》

(
電
駐
守
其
倚
門
自
己
。
它
的
範
團
與
內

9

在
繭
何
文
的
「
第

結
集
版
」
(
巴
巴
宵
的

O
E

口
的
已

且
告
。
口
)
中
共
佔
五
冊
，
計
二
千
五

《
發
趣
論
》

編
入
阿
因
此
建
磨
論
母
的
「
口
怯
于

用
二
十
四
緝
的

系
。
本
論
的
主
體
有

四
大
部
分
:
(
一
)

;
(
二
)

道
發
趣
;
三
一
)
順
道
發
趣
;
(
四
)

道
順
發
趣
。

一
部
分
依
次
又
有
六

小
部
分
:
(
一
〉

. 
, 

'" 一
一'-._./ 

二
法

'
(
一
二
)
三
法
一
一
一
法

;
(
四
〉
三
法
二
法
發
趣
;
(

三
法
三

' 
r白、、

)
二
法
二
怯

在
這
二
十
四
段
的
模
式
中
，

依
次
運
用
在
一

若
不
管
它
的
枯
燥
無
味
與
表
格
的
格

式
，
而
僅
從
世
俗
的

看
，
《
發
趣
論
》
無
關
鍵
是
人
類
心
靈

真
正
偉
大
的
作
品
之
一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六
十
期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7
o
t

、
嚴
格
的
一

'
這
部
論
是
佛

陀
無
礙
知
日
最
具
說
服
力
的
證
明
。

\自/

阿
雌
達
磨
藏
的
論
典
刺
搬
了
大

量
註
釋
文
學
的
產
生
，

釋
血
(
佛
證
9

「置、

'-J 

這
類
著
作
中
最
重
要
的
作
品
?

一
般
都
會
認
為
是
覺
音
論
師

(
K
F
E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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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光
莊
嚴
門
第
六
十
期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V
O
七
四

E
E
E

害
自
己
的
註
釋
，
其
共

二
部.. 

《
殊
勝
義
論
》
(
九
冉
冉
阿
扭
扭

i

是
《
法
集
論
》
的
註
釋
;

《
愚
癡
排
除
》
(

是
《
分
別
論
》

?
《
五
論
註
》

" 

一
頓
文
學
的
著
作
還
有

《
清
淨
道
論
》
(
3
.且
是

b
h
E晶
宮
)
，

。
雖
然
它
主
要
是

關
於
禪
修
的
百
科
全
書
，
然
其
「
慧

地
」
(
3
3
.
M
Z
Z
M
Z
阿
)
的
章
節
，

敘
述
了
修
觀
之
前
何
必
先
精
通
的
理

9

因
此
成
為
實
際
闡
述
阿
耽
達
磨

的
作
品
。

難
陀
論
師
(

---, 

這
些
「
疏
」
又
順
序
有
阿
難
陀
的
學

生
法
護
(

則

「
小
疏
」
(
但
自
己
前
E
)
。
(
不
同
於
為
覺

音
作
品
註
疏
的
法
讓
論
師
)

，
我
們
不
應
認
為
它
們
絕
對

是
最
早
的
，
或
甚
至
是
最
先
嘗
試
去

。
它
們
只
不

過
是
覺
音
在
錫
庸
阿
耨
羅
陀
普
羅

r-、、

大
寺
(
嵩
E
E
I

並
經
被
仔
細
地
編
輯
遍
的
大
量
詮
釋

資
料
。

H廿
刊
刊

VEF 

這
些
資
料
的
年
代
品
定
早
於
這

幾
世
代
以
來
會
博
學
的
佛
教
論
師
們

集
體
努
力
闡
述
阿
耽
達
磨
正
典
意
義

的
成
果
。

歷
史
發
展
證
據
，
但
將
這
界
線
推
得

太
邊
是
很
危
險
的
。

耽
遠
磨
正
典
似
乎
需
要
註
釋
來
統

內
文
，
才
能
使
個
別
的
要
素
成
為
整

一
部
分
，
若
沒
有
百
們
，

個
別
的
要
素
就
失
去
了
其
意
義
的
重

因
此
，
假
設
大
部
分
証
釋
組
織

單蓋孟盤盤噩盤盤霾鐘盤靈靈噩噩盤蜜舉頭矗磁麗麗聶包



的
來
源
與
阿
蠍
達
磨
正
典
密
切
相

闕
，
並
與
後
者
同
時
地
流
傳
下
來
是

的
印
可
，
但
註
釋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9

向
著
修
正
與
擴
充
開
放
，
卻
是
一
止
典

所
沒
有
的
情
況
。

〔
註
釋
鞏
固
的
特
色
〕

記
住
這
點
9

我
們
可
以
很
容
易

一
小
部
分
阿
耽
達
磨
的

概
念
是
誼
釋
書
的
特
色
，
而
這
些
觀

念
在
阿
耽
達
磨
藏
中
若
不
是
沒
有
，

就
是
體
藏
於
其
中
。

其
中
一
愣
是
有

關
「
醋
、
心
」
(
n
E
E
l

〈
早
已
的
詳
盡
內
容
，

在
正
典
中
似
乎
被
默
許
，
但
現
在
則

被
取
出
來
作
為
當
然
的
解
釋
工
具
。

心
的
作
用
、

說
明
，
而
最
後
心
本
身
變
成
依
其
作

用
而
命
名
。
「
翻
那
」
(

詞

代
了
正

分

中
的
「

r--, 

9

成
為
限
定
事
件
發
生

的
基
本
單
位
。

決
定
為
心
法
的
十
七
制
那
;
一
副
那

一
一
個
「
次
剎
那
」
|
|
生
、

住
阻
(
滅
，
對
註
釋
書
來
說
似
乎
也
是

新
的
概
念
俏
。

色
法
組
織
成
「

即
向
瓜
」
(
阿
拉

1

，
在
含
義
上
有
大
鱷

者
光
莊
嚴
門
第
六
十
期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w
v
o
t五

色
與
所
造
色
的
差
別
，
也
首
次
出
現

在
註
釋
中
。
又
如
將
「
心
所
依
」

作
為
意
界
與
意
識

f、、界
的
色
法
所
依
的
詳
細
說
明

9

也
首

註
釋
書
介
紹
了
許
多
(
但
不
是

全
部
)
區
別
「
業
」
的
類
叫
別
?

展
出
「
業
」

「
果
」
之
間
的
詳
綱

「
心
所
」

f、、

《
法
集
論
》

「
或
者
，
在
那
時
有
任
何
(
未

提
及
的
)
緣
生
非
色
法
。
」
這
段
話

'
是
註
釋
書
想
藉
由
闡
述

「
或
者
有
任
何
法
」
(

幢聽聽續觀轍聽敵磁盤盤聳聳矗盤盤盤蜜蠻露矗聽盤盤露懿鸝轟轟議議囂綴磁磁盤磁盤露露鐘露露可苟且區品也{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六
十
期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w
v
O七
六

門
戶E
B
E
S

岡
時
，
註
釋
書
也
正
式
地
定
義

「
法
」
(
a
E
B
B
ω〉
為
「
具
有
自
己

本
質
的
事
物
」
(
缸
片E
B

已
冒
閉
目
口
口
已
寄
自

B
E
U
)，
而
完
成
了

「
法
的
理
論
」
。
它
們
並
且
為
特
定
的

「
法
」
下
定
義
，
最
後
以
廣
泛
地
運

用
「
相
」
、

---, 

」
血
(

「
味
」
、

「
足
處
」
這
四
種
定
義
的
方
法
而
完

戚
。
這
方
法
是
從
一
對
古
老
的
註
釋

經
典
l
l

《
藏
釋
》
(
申
明
與
C
B
屯
的
站
在

盟
(
《
導
論
》
(
完
仿

中
，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

《
爛
爛
阿
雕
連
鸝
議
論
》

當
正
興
的
阿
耽
達
磨
系
說
已
十

分
龐
大
，
在
卷
數
與
控
雜
度
上
都
成

長
峙
，
何
必
定
增
加
了
學
習
與
理
解
的

困
難
度
。
因
此
，
在
上
座
部
佛
教
思

相
心
續
進
的
某
個
階
段
，
品
定
感
受
到

概
說
整
體
阿
雕
達
磨
的
需
求
，
以
提

供
新
學
者
其
主
要
大
綱
的
清
楚
圖
象

l

忠
實
且
完
整
的
，
但
沒
有
那
略

不
能
處
理
的
細
節
。

〔
陶
雕
違
廳
的
概
論
〕

E過

\也/

為
了
滿
足
這
樣
的
需
求
?
最
早

或
許
是
從
五
世
紀
開
始
，
直
到
十

9

阿
雕
達
磨
的
略
本
或
概
論
開

現

'
這
些
被
稱
為

「
小
指
手
冊
」
(
古
苦
自
)

一
共
有
九
部

、

《
攝
阿
勵
達
磨
義
論
》
(
人
品E
h
t

們
自
勾
自B
h
M
冉
冉
皆
知

?
阿
轉
羅

'" 

-
7

《
名
色
差
別
論
》

(
2
的
S
R
P

E
J
可
宜
的
皂
白
岳
)
，
作
者
同
上
。

一
一
、

《
勝
義
決
定
論
》

(
3
5
自
?

草
包
1
4、B
h
n
n
b想
必
)
，
作
者
向
上
們
。

四

》
(
人
占
阿
善
于

妒h

們
苦
細
眉
目
勵

E
E
2
)

，
佛
授

(
E
E
E
E
E
E

告
立
間
，
與
覺
音

同
期
的
最
老
)
著
。

五
、

《
色
非
色
分
別
論
》

(
H
N
f
u
l隨軍屬



E
M
M心
丘
阿u
b身
心
)
，
作
者
同
上
。

六
、
《
諦
要
略
論
》
(
E
n
n
E
S
E
?

E
)
，
法
護
尊
者
(
因
F
S
E
口
S
U
E
t

E
B
m

苟
且
m
w
)著(
可
能
是
錫
蘭
人
，
但

不
是
那
位
偉
大
的
義
疏
家
)
。

七
、
《
斷
痴
論
》
(
足
。
b
E
n
n
b
G告
1

b
h
)，
迦
葉
尊
者
(
切
V
B
E
E
m

肉
?

的
E

宮
，
南
印
度
或
觀
蘭
人
)
著
。

八
、
《
開
曼
論
》
(
M
B
G且
也
包
時
間
?

它
)
，
開
曼
尊
者
(
因
冒
皂
白
宮
閃
Z
E

E
T

錫
蘭
人
)
著
。

九
、
《
名
行
燈
論
》

(
2
E
M
R
E
a
F

E
E
)
，
善
法
星
護
尊

團
者
(
切
『
立
自
E
E
I

【
間
已
冒
曲
同
囡
囡
囡

"
W
M。
也
-
u
h
F
r

蟬
，

緬
甸
人
)
著
。

在
這
些
作
品
中
'
約
從
十
二
世

紀
以
來
，
主
導
阿
耽
達
磨
研
究
至
今

的
就
是
第
一
部
|
|
《
攝
阿
耽
達
磨

義
論
》
，
它
的
廣
受
歡
迎
可
歸
功
於

在
精
簡
與
廣
搏
間
的
非
凡
平
衡
。

在
短
短
的
篇
幅
中
，
所
有
阿
耽

達
磨
的
要
點
都
簡
單
且
仔
細
地
概

述
。
雖
然
本
書
的
論
述
方
式
極
度
簡

潔
，
甚
至
到
了
獨
自
閱
讀
會
難
以
了

解
的
地
步
，
但
只
要
受
學
於
一
位
合

格
的
老
師
，
或
求
助
於
解
說
的
指

導
，
必
定
可
以
引
導
學
生
穿
越
這
系

統
的
纏
繞
迷
陣
，
而
清
楚
地
了
解
它

的
整
個
架
構
。
因
此
，
整
個
上
座
部

香
光
莊
嚴
【
第
六
十
期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V
O
七
七

佛
教
的
世
界
，
總
是
用
《
攝
阿
耽
達

磨
義
論
》
作
為
學
習
阿
耽
達
磨
的
第

一
本
教
材
。
在
佛
教
的
寺
院
，
特
別

是
在
緬
甸
，
沙
彌
與
年
輕
的
比
丘
必

須
將
本
論
熟
記
在
心
，
才
准
許
研
讀

阿
耽
達
磨
藏
及
其
註
釋
。

〔
《
攝
阿
雕
違
磨
義
論
》
的
作
者

|
|
阿
耨
羅
陀
論
師
〕

有
關
本
論
的
作
者
|
|
阿
耨
羅

陀
論
師
的
詳
細
資
料
實
際
上
已
不
存

在
，
他
被
認
為
是
另
外
二
部
論
的
作

者
，
已
如
上
所
述
。
在
佛
教
國
家

中
，
一
般
相
信
他
共
寫
了
九
部
論
，

但
只
有
三
部
流
傳
下
來
。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一
川
十
期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W
V
O七
八

""'" 

》
是
以
高
尚
優

雅
的
巴
利
語
所
寫
成
，
並
且
達
到
高

。
根
據
本
論
的
接

記
，
作
者
出
生
於
南
印
度
香
至

~ 

)
的
卡
維
里
(
肉
身
份
l

，
而
義
疏
家
法
護
諭

師
更
可
能
是
該
地
人
。

而
易
見

9

好
幾
世
紀
以
來
?
香
至
城
一
直

是
上
座
部
佛
教
的
重
韻
，
博
學
的
比

丘
也
從
這
兒
前
往
錫
蘭
進
修
。

師
生

，
又
於
何
時
著
作
本

。
一
個
古
老
的
寺
院
傳
說
，
認
為

他
是
佛
授
論
師
的
同
窗

9

受
學
齡
同

，
如
果
真
是
如
此
，
那
麼

他
就
是
因
一
兀
五
世
紀
的
入
了
。

這
傳
說
，
這
三
位
長
老
各
別
寫
了

《
攝
阿
雕
違
磨
義
論
》
阻
(
《
入
阿
雕

，
而
老
師
的

評
論
是
:
「
佛
授
將
各
種
各
樣
的
寶

物
填
滿
了
一
屋
子
，
並
鎖
上
了
門
旬
，

達
磨
論
》

而
阿
耨
羅
陀
也
填
滿
了
一
屋
子
的
寶

藏
，
但
將
門
打
開
著

o
L
向

然
而
，
現
代
的
學
者
並
不
贊
同

磕
睡
傳
說
，
堅
持
以
阿
耨
羅
陀
作
品
的

風
格
與
內
容
為
基
礎
來
判
斷
，
如
此

能
是
在
十
至
十

在
《
攝
阿
雕
達
磨
義
論
》

?
所
有
的

好
幾
種
方
式
可
將
這
事
實
與
《
勝
義

的
結
論
偈
頓
所
說
|
|
他

生
於
香
至
城
!
|
加
以
掘
和
。

其
中

9

他
是
南
印

度
的
接
裔
，

叫
叫
酬
。
日
力
一

設
是
由
白
。
可
。

崑
已
皂
白
的
拘
押
的
問
自
所
提
出
的

9

阿
耨
羅
陀
是
錫
蘭
人
，
曾
經
住
過
香

(
然
而
，

陀
說
他
「

」
香
至
城
之
說
)
。

(>

BHMe

因
何
閥
門
戶
們
出
『
串
門
出
自
立
戶

所
提

。
有

區種聲連鐘露頭曙轎蹄攝揖羈暐輛轎攔嘲哩鹽醬露蠶蠱盤每鑫盤盤聶噩噩麓蠶蠱矗盤盤鐘甜蜜露鐘鐘國鑫靈棚揖擺擂闢輛輛輯曙輛盟盤盤盤盤噩噩盤盤盤



出
，

，
一
位
在
銷
一
閥
，

《
攝
阿
雕
達

磨
義
論
》
的
作
者
，
另
一
位
則
在
香

至
城
寫
了
《
勝
義
決
定
論
》
。
開

~ 

建

由
於
《
攝
阿
耽
達
磨
義
論
》
極

度
地
精
簡
，
若
沒
有
解
釋
說
明

9

在
難
以
了
解
本
論
，
因
此
為
了
闡
釋

阿
雕
達
磨
哲
學
如
此
間
潔
有
力
的
綱

大

的
註
疏

(
已
防
御
的
)
即
因
應
蚵

生
。

可
以
說
比
其
他
的
巴
利
經
典
刺
激
了

更
多
的
註
釋
產
生
，
其
中
不
只
有
以

關
文
、
泰
文
等
的
作
品
。
從
十
五
世

紀
開
始
，

、可，

文
為
本
論
作
註

P

9

以
下
所
列
舉
的

是
當
中
最
重
要
的
。

《
攝
阿
雕
謹
磨
義
論
臨
》

""'"、

論
疏
》

晚
達
磨

(
人
品vb
E
E
凶
E
E
h

之
間
即
訕

，
也
以
《
古
疏
》
(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六
十
期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十
一
-
A
V
O
七
九

甘
冒
)
之
名
為
人
所
知
。
這
是
本
非

常
小
的
詮
釋
，
於
十
二
世
紀
由
新
離

~ 

長
老

在
錫
蘭
所
著
。

~ 

耽
達
磨

別
疏
》

(
入
戶
守
b
h
a
甘
心
B
B
h

凶
閃
閃b
h剛
之
阿H
E
h叫
旦
出
于

叫J哥
拉
或
簡
稱
《
分
別
》

(
5
客
站

5
6
9

日
挂
在
十
二
世
紀
9

由
著
名
的

錫
蘭
最
老
舍
利
弗
大
主
(

的
弟
子
|
|
叫
做
吉
祥
主

/'、

論
師
所
薯
。

疏
》
，
而
且
普
遍
認
為
是
對
《
攝
悶

《
古

關磁矗發盤盤盤癮發滋盤磁盤盤撞撞鐘頭蠻磁盤盤盤鵬總塾噩噩議躍躍澄澄路軍盤盤叡激發翩翩單聳聽磁磁盤磁磁盤盤盤盤當艷麗麗騙幫臉都路鐘頭!ill轍勵發飄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六
十
期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V
O
八
。

最
深
刻
且
值
得
信
賴

。
在
緬
甸
，
本
書
以

4、之

》
(
自
-
z
l
h
N
E
S之名
為
人

知
曉
。作

者
以
其
對
阿
蠍
達
磨
的
博
學

與
精
通
屆
人
所
敬
仰
，
他
十
分
倚
重

古
老
權
威
之
說
，
如
《
阿
耽
達
磨
小

疏
》
(

《
清
淨
道
論
大
疏
》
(
5
且
是

b
h
h
E悄
悄
臼l

是
且
且
其
制
，
此
書
亦
名
《
勝
義
僅
》

E
B
B
E
E
S
-

皆
斷
)
。
雖
然
雷
地
尊

者
(
戶
色
的
晶
晶
已g
u
E
E
E
)

他
對
《
攝
阿
耽
達
磨
義
論
》
的
…
苟
且
，
中

(
見
以
下
所
述
)
大
肆
批
評
《
阿
雕
遠

磨
義
分
別
疏
》
，
但
本
書
受
歡
澀
的

程
度
並
未
因
此
稍
減

9

甚
至
反
而
增

加
9

許
多
輛
甸
學
者
也
起
而
為
其
辯

，
以
對
抗
雷
地
尊
者
的
批
評
。

《
略
疏
》
(

9

日
疋
十
六
世
紀
時
，
由
聾
口
法
目
全

(
由
當
且
已
E
z
r
m
E
E
I

自
臣
也

一「

L_ 

'" 

富

E
F
e
F
叩
門
也
)
所

'
的
日
於
柯

(
只
耳
言
，
十
五
世
紀
)

~ 

持
到
溫
錫
蘭

o
m圳

《
臨
間
草
聽
懂
疏
》

《
勝
義
燈
疏
》
(
h
d
E
B心
閃
閃E
f

l

吋
早
已
，
由
雷
地
尊
者
所

9

最
偉
大
的
學
者
比

。
他
針
對
上
座
部
佛

載
的
各
層
面
，
包
括
哲
學
、

禪
修
法
與
巴
利
文
法
等
撰
述
了
七
十

本
以
上
的
著
作
。

他
的
註
疏
在
阿
耽
達
磨
研
究
頡

域
中
造
成
轟
動
，
因
為
他
在
受
人
尊

重
的
《
阿
轍
達
磨
義
分
別
疏
》
中
，

指

出
了

」
耽
誤
釋
的
地
方
9

然
問
他
的
批
評
也

引
發
了
維
護
古
老
作
品
的
反
應
。

盤盤盟國經墨翻船軍陸基還鐘聲租船豔臘哲盟軍讀噓聲級路攝磁盤蠶關墜盤盤盤靈鐘聲雷磁盤頭靈盤磁議撞車



《
嫩
芽
疏
》
(
公
b
E
E
I

司
當
丫

為
離
垢
尊
者

(
5
白
血
阿
拉

《
髒
義
燈
疏
》
山
山

版
後
十
五
年
，
它
支
持
為
人
普
遍
接

受
的
《
阿
耽
達
庸
義
分
別
疏
》
之
見

解
，
並
反
對
雷
地
尊
者
的
批
判
。

《
新
醒
酬
疏
》
(
Z
E
B
E

白
，

'
是
由
印
度
學
者
法
喜
情
賞
彌

(
O
E
B
E
E
E
骨
肉
。
明
白
呂
立
)
於

九
三
三
年
以
天
城
體

所
出
版
。
本
疏
書
名

面

的

「
奶
油
註
釋
」
'
之
所
以
會
這
麼
稱
呼

，
或
許
是
因
為
它
以
簡
單
、

《
攝
阿
雕
達
磨
義

論
》
9

阿
盟
免
了
哲
學
上
的
爭
論
。

~ 

阿
蠍

義
論
》

《
攝
阿
耽
達
磨
義
論
》
共
有
九

，
以
列
舉
四
種
勝
義
|
|
心
、

所

一
間
開
〈
攝
品

'v' 

閉目

日
用
詳
細
分
析
這
四
種
勝

9

間
用
用

/'-

E君

主E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六
十
期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w
v
O八

將
八
十
九
、
心
與
一
百
二
十
一
、
心
(
或

心
的
種
類
)

第
一
口
闊
的
範
闢
滷
蓋
了
《
法
集

三全ι
員問

》
一
章
中
的
同
樣
嶺
域

9

""'" 

以

一
組
「
三
法
」

開
始
分
析
，
因
此
它
首
先
以
善
、
不

善

特
質
為
基

9

而
將
「
心
」

些
鎮
別
中
，
又
以
「

L一-

再
將
心
分
為
欲
界
、
色
界
、
無
色
界

與
出
世
間
等
類
別
。

義
論
》
則
於
此
相
反
，
不
受
限
於

一「

母
」
而
先
將
心
依
「

」
分

、、，/

, 

、'"

盤盤灑盤盤轉轉磁盤磁盤盤路總關頭懿辦緻遜發濟體磁鑫扭身巍綴撥撥磁鐵廠蟹懿雖滋懿認種懿鑽哥學且聽磁躍躍議發激怒獵擬總磁繼盤盤鐘聲齡組蠶盤錄撥電磕頭磁盤盤寶寶



香
光
莊
嚴
【
第
六
+
期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V
O
八

第
二
晶
〈
攝
心
所
分
別
晶
〉

第
二
品
〈
攝
心
所
分
別
品
〉
'

首
先
列
舉
出
五
十
二
心
所
，
並
將
之

分
為
四
類
:
(
一
)
遍
一
切
心
所
;

(
二
)
雜
、
心
所
;
(
三
)
不
善
心

所
;
(
四
)
淨
心
所
。

之
後
，
以
兩
種
值
得
稱
頌
的
方

法
來
審
察
這
些
心
所
。
第
一
種
是

「
相
應
法
」
(
聞
自
可
晶
晶g
a
p
)。
此

法
將
心
所
作
為
審
察
的
單
位
，
而
引

出
與
其
各
別
相
應
的
心
。
第
二
種
是

「
相
攝
法
」
(
m
g
m
p
v
s
a
自
)
。
以
各

種
的
心
為
審
察
單
位
，
而
引
出
與
每

種
心
組
合
在
一
起
的
心
所
。
這
→
品

主
要
也
是
依
《
法
集
論
》
的
第
一
章

而
衍
生
出
來
的
。

第
三
晶
〈
攝
雜
分
別
晶
〉

第
三
品
為
〈
攝
雜
分
別
品
〉
'

此
品
將
心
的
種
類
及
其
相
應
的
心
所

編
入
以
下
六
個
項
目
中
.. 

(
一
)
囡

(
F
m
g
)
;
(二
)
受

(
s
a
s
s
-
'

(
三
)
作
用
(
防
御
的
2
)
;
(四
)
門

(
已
〈
且
自
)
;
(
五
)
所
緯
(
御
自
自gE

E
)
;
(

六
)
所
依

(
4皇
宮
)
。

前
三
晶
主
要
是
與
內
在
及
外
在

變
數
相
關
的
心
的
結
構
，
接
下
來
的

二
品
則
相
反
地
處
理
「
心
」
的
活

動
，
也
就
是
「
心
」
產
生
的
方
式
。

依
阿
耽
達
磨
的
說
法
，
「
心
」
依

種
不
同
卻
又
相
互
關
連
的
方
式
生

起
，
即
「
主
動
的
(
心
識
)
過
程
」

(
S
E
E
賞
。
自
由
〉
與
「
被
動
的
流
」

(
可
單
位
〈
怕
也
。
司
)
。

第
四
晶
〈
攝
路
分
別
晶
〉

第
四
晶
探
究
「
路
心
」
(
認
識

的
過
程
)
的
本
質
。

第
五
晶
〈
攝
離
路
晶
〉

第
五
晶
則
探
討
被
動
的
「
離
路
」

之
流
，
當
中
以
傳
統
佛
教
宇
宙
觀
的

觀
察
作
為
開
始
，
此
處
的
解
釋
大
部

分
依
阿
耽
達
磨
註
釋
的
說
法
。



"'" 

、、/

〈
攝
色
分
別
品
〉
則
從

要
的
立
論
基
礎
是
《
法
集
論
》
的
第

章

本
口
問
列
舉
出
色
法
的
種
鈕
，

各
種
方
式
將
色
法
分
類
，
並
解
釋
其

?
它
也
介
紹
了
註
釋
書

概
念
中
的
「
色
聽
于
並
詳
細
地
介

紹
、
描
述
色
法
在
不
同
存
在
的
「
地
」

本
口
用
最
後
以
第
四
勝
義
|
|
涅

槃
'
這
系
統
中
唯

的
無

的
一
節
作
為
結
論
。

到
第
六
口
間
，
阿
耨
羅
陀
論
師
已

但
仍
有
許
多
重
要
的
論
題
煩
加
以
說

?
以
了
解
阿
耽
違
磨
的
全
貌
，
這

起
一
就
在
最
後
的
三
品
中
處
理
。

第
七
晶
〈
攝
聾

A
H酬
刷
品
〉

第
七
口
叩
〈
攝
集
分
別
日
用
〉
?
以

四
個
廣
泛
的
標
題
，

不
同
的
分
組
架
構
中
，

(
一
)

攝
煩
惱
;
(
三
)

9

具
有
不
同

?
(
三
)
攝
菩
提

分
;
(
四
)

9

為
阿
耽
達
磨

短

存
有
論
的
整
體
探
討
。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一
川
十
期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V
O
八

重
《

分
則

、d

' 

《
法
集
諭
》
o

黨
八
晶
〈

、、/

第
八
日
間
〈

用

來
滷
蓋
阿
雕
達
磨
對
色
法
與
心
法
相

，
因
此
9

使
用
一

揭
示
其
交
互
作
用
闢
儒
的
綜
合
處
理

方
式
，

法

在
巴
利
經
典
中
，
對
「

(
條
件
闢
係
)

出在
經
中
十
分
顯
著
的
「
鵲
起
怯
于

在
《
分
別
論
》

(
2
)
中
9

則
同
時

軍車輛騙臨蟬鳴獸闢單詞還噩噩鸝靈蠶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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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光
莊
嚴
【
第
六
十
期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V
O
八
四

以
經
與
阿
耽
達
磨
這
二
個
角
度
來
分

析
，
這
種
方
法
是
根
據
仍
束
縛
於
生

死
輪
迴
中
的
因
果
模
式
來
研
究

「
緣
于
而
男
一
種
方
式
則
是
《
發
趣

論
》
的
二
十
四
緝
。

本
品
是
以
「
施
鼓
」
(
可
島
出EP
)

的
簡
短
內
容
作
為
結
束
，
其
論
點
引

自
《
人
施
設
論
》
，
或
至
少
是
含
蓄

地
引
用
該
論
。

第
九
晶
〈
攝
業
處
分
別
晶
〉

第
九
品
〈
攝
業
處
分
別
品
〉
'

也
是
《
攝
阿
耽
達
磨
義
論
》
最
後
的

一
品
，
它
與
理
論
無
關
，
而
是
關
於

實
修
。

本
品
可
作
為
《
清
淨
道
論
》
的

摘
要
，
它
精
衛
地
檢
視
所
有
在
《
清

澤
道
論
》
中
被
詳
細
解
釋
的
禪
修

法
，
也
扼
要
地
敘
述
了
「
止
」
與

「
觀
」
這
二
種
禪
修
系
統
中
的
修
道

階
次
，
如
同
所
摘
要
的
那
本
鉅
著
，

本
品
也
是
以
出
世
間
的
四
種
覺
悟

者
、
果
定
與
滅
盡
定
作
為
結
束
。

《
攝
阿
耽
達
磨
義
論
》
的
安
排

方
式
，
或
許
是
在
強
調
阿
耽
達
磨
究

竟
解
脫
的
意
向
。
所
有
對
名
色
的
理

論
分
析
，
最
後
都
集
中
於
禪
修
與
修

持
成
就
佛
教
最
高
的
目
標
|
|
由
無

執
取
而
達
到
心
解
脫
。

【
註
釋
}

仰
將
相
應
於
五
蟬
的
每
一
禪
而
分
出
的

道
與
果
、
心
集
合
起
來
，
就
成
為
我
們
熟

悉
的
八
十
九
、
心
。

悶
在
《
雙
論
》
的
〈
心
聾
論
〉
一
章

中
，
使
用
「
制
那
」
(
寄
自
主
一
詞
來
指

稱
一
制
那
再
細
分
的
單
位
，
同
時
也
介

紹
7

「
生
制
那
」
(
但
可E
E
E
E
ω
)

與

「
滿
制
那
」
(
5
自
個
F
E
B
O
)，
即
生
與
滿

的
「
灰
剎
那
」
。
然
而
，
這
灰
剎
那
的
三

體
系
似
乎
是
首
灰
出
現
於
註
釋
，
中
。

問
見
〉

-
u
m
〈
血
口
扭
扭
已
自
〉
a
F
F阿
缸
片
但
口
阻

z
a
白
骨
間
叫
出m
g

法
師
著
，
《
勝
義
分
別

論
與
勝
義
分
別
記
說
》

(
2
E
B
E
E
-

之
皂
白
的
E
h
M
Y
h
M
h

削b
n
『
M
U
R
h
ω
E
E
H
甘
心
之
』V
E恥
之
丸
，

是
與

E
H
h
)的
前
言

(
E
Z
E
R
Z

身
世



的
阻m
R
m
w
p
o
m
F
S
R
N

週
甘
-
E
)。

的
。
-
M
U
-
E間E
g
m
r
叩
門
即
所
著
之
《
錫
蘭

的
自
利
文
學
》
(
目
的
E
E
h
r
i
E
E
O

叫

門U
m
X
D
P們
已
。
昌
『
。
﹒
E

﹒
口
，
白
白
白
宮
。
口m
e
白
宮

ψ

自
唱
山
∞)
H
M旬
，
]
悶
。
∞

t
斗
。
。

置
自
自
己
思
再
問
品
指
出
吉
思
的
。
『
且
可
在

他
所
編
輯
的
《
覺
立
目
的
出
生
了
E
E
E
I

在
自
己
可E
B
)

一
鞏
固
中
，
根
據
H
K
E
g
m的

記
錯
而
提
供
了
南
印
度
德
高
望
重
且
博

學
者
的
年
表
。
其
中
，
我
們
體
現
阿
耨

羅
陀
被
認
為
生
於
七
或
八
世
紀
後
的
作

者
們
之
鐘
。
然
而
，
舍
利
弗
大
主
尊
者

(
單
且
自
己
心
的
甘
苦Em
m

墨
色

E
E
E
M
)在
偉
大

的
勇
勤
腕
(
可

B
E
E
t

E
Z
a
Z
E
t
S
)

王
朝

時
9

騙
了
一
本
以
錫
一
關

文
改
寫
的
《
攝
阿
雕
違
磨
義
論
》

4
)通
便

得
阿
耨
羅
陀
被
認
為
是
屬
於
十
二
世
紀

中
期
以
前
的

λ
。

問
見
《
佛
教
百
科
》
(
臣
也
已
。
可
白
色
恥
之

F
E
E
M
B
E
R
-

品
)
中
，
「
闢
耨
羅
陀
向
」

的
文
章
(
白
。
其
O
R
a
-
o
P
E
U
)
。
佛
搜

尊
者
的
觀
點
也
被
《
印
度
佛
教
》
(
智
昏

F
E
E
S
-
3
M
M
U
I
E
)
的
作
者
還
德

(
君
主
題
)
所
接
覽
。

向
這
位
作
者
通
常
會
與
晃
一
位
緬
甸
的

六
足

(
2
倍
苟
且0
)
比
丘
混
淆
。
緬
甸
的

六
足
比
丘
於
十
二
世
紀
時
來
到
錫
閣
，

並
在
舍
利
弗
尊
者
(
即

E
m
e
E
Z
E
Z
E
)

之
下
受
學

9

佛
授
法
師
(
〉
可

E
E
E

已
丘
吉
)
在
《
訂
正
蓋
格
(
口
約
因
閏
月
)
的
大

史
》
(
忌
日
S
E

切
R
C
G
M
h月
叮
是
心
甘
心
E
E
N
E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六
十
期
〕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w
v
O八
五

自
己
中
，
極
力
主
張
有
一
一
位
六
足
比
丘

(
〉
B
E
E
口
怕
也
岳
〉
口
自
已
知
因
c
。
押
的
。
遍
這
可
屯
可

目
申
∞E
M
O申
)
。

門
譯
註

間
指
相
對
於
鸝
蠢
的
世
倍
諦
。

間
淨
海
法
師
所
著
之
《
商
傳
佛
教

史
》
，
解
釋
「
=

」
(
E
E
P
佇
立
的
是

「
詮
釋
」
(
E
E
E
E
)
9

解
釋
詮
釋
的
是

「
轟
疏
」
(
1口
E
)
，
解
釋
義
疏
的
固
定
「
小

義
疏
」

(
E
Z
E
E
)
，
有
如
漢
文
佛
典
的

「
抄
」
o

編
者
按
:
本
文
譯
自
菩
提
比
丘
(
即

E
耳
冒

切
。
B
H
)
編
著
的
《
阿
里
達
磨
廣
解
手
冊
》

(
〉
的
O
E
h
v
H
G
E
n
w

出
國
吧
。
且
會
白
白
色
。
門
k占
世
宮
鬥
學
自
出bM
P

斷
閣
譯
)
的
前
言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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